
 

系 所 別 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

組 別  甲組 

系 所 組 代 碼  3050 

身  分  別  在職生 

招 生 名 額  7 

報 考 資 格  

附 加 規 定  

一、公務員俸級九職等以上，軍職中校以上，或在公私營企業、非營利組織服務滿十年以上。 

二、畢業科系不限。 

 

報 名 繳  

交 資 料  

一、報名表。 
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份。 

三、大學學位證書影本 1份。 

四、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份。 

五、自傳(一千字以內)。 

六、研究計畫書 1份。 

七、現職證明書（無則免）。 

八、職業證照、專業資格證書或高特考及格證書。(無則免) 

九、著作、專業心得報告、獲獎紀錄或足資證明工作成就資料（例如：曾擔任主管職證明…等）。(無

則免) 

   （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一併寄送，逾期將視同報名應繳資料不全，不予送審） 

考 
 
 

試 
 
 

項  
 

目 

審 
 
 

查 

審  查 

方  式 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 

佔總成績

比例 
30％ 

筆 
 
 
 
 

試 

參 加 

資 格 
全體考生。 

筆 試 

科 目 
國家發展議題 

筆試日期

地點 

一、時間：3月 26日(星期六)上午 9：30至 11：30，考試時間為 120 分鐘。 

二、地點：3月 23日下午 5時起詳見本所網頁公告。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20％ 

口 
 
 
 
  
 
 

試 

參  加 

資  格 
審查及筆試總成績前 11名參加口試，實際口試名單以公告為準。 

口  試 

日  期 

地  點 

一、時間：4月 13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起。 

二、地點：臺大校總區國家發展研究所。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50％ 

 

其 

他 

規 

定 

一、入學之研究生應修畢本專班所開授課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30學分及撰寫碩士學位論文，始得畢業。 
二、本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至多 8 學分。 
三、上課時間：以週五夜間及週六為主。 
四、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4 月 8 日(星期五)下午 6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

通知。 
五、本組得招收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六條或第七條報考者最多共計 2 名。擬依該項資格

報考者需另外繳交「同等學力報考資格審查申請表暨具結書」（附件 1）與符合條文規定之相關證
明文件影本（以第六條報考者需繳交相關聘書；以第七條報考者需繳交足以佐證個人於專業領域
具卓越成就表現之相關證明，內容不限），其報考資格須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報考。 

六、本專班得不足額錄取，但甲、乙兩組招生名額得流用。(新住民除外) 
七、網址：http://www.nd.ntu.edu.tw/。 

聯 絡 電 話  (02)33663320 

http://www.nd.ntu.edu.tw/


 

系 所 別 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

組 別  乙組 

系 所 組 代 碼  3060 3070 

身  分  別  在職生 新住民 

招 生 名 額  23 1 

報 考 資 格  

附 加 規 定  
一、大學畢業後至少有 3 年以上(不含服役年

資)工作經驗年資。 

二、畢業科系不限。 

一、符合本校新住民入學招生規定。 

二、大學畢業後至少有 1 年以上(不含服役年

資)工作經驗年資。 

三、畢業科系不限。 

 

報 名 繳  

交 資 料  

一、報名表。 
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書正本 1份。 

三、大學學位證書影本 1份。 

四、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份。 

五、自傳(一千字以內)。 

六、研究計畫書 1份。 

七、現職證明書(無則免)。 

八、職業證照、專業資格證書或高特考及格證書。(無則免) 

九、著作、專業心得報告、獲獎紀錄或足資證明工作成就資料。(無則免) 

 （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一併寄送，逾期將視同報名應繳資料不全，不予送審） 

考 
 
 

試 
 
 

項  
 

目 

審 
 
 

查 

審  查 

方  式 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 

佔總成績

比例 
30％ 50% 

筆
試 

參 加 

資 格 
全體考生。 

無 

筆 試 

科 目 
國家發展與政策、公法學(2科擇 1) 

筆試日期

地點 

一、時間：3月 26日(星期六)上午 9：30至

11：30，考試時間為 120分鐘。 

二、地點：3月 23日下午 5時起詳見本所網

頁公告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30％ 

口 
 
 
 
  
 
 

試 
參  加 

資  格 

審查及筆試總成績前 35名者，實際口試名

單以公告為準。 

審查總成績前 2 名者，實際口試名單以公告

為準。 

口  試 

日  期 

地  點 

一、時間：4月 13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起。 

二、地點：臺大校總區國家發展研究所。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40％ 50% 

 

其 

他 

規 

定 

一、入學之研究生應修畢本專班所開授課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30學分及撰寫碩士學位論文，始

得畢業。 

二、本專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至多 8 學分。 

三、上課時間：以週五夜間及週六為主。 

四、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 4 月 8 日(星期五)下午 6 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上網查

詢，不另通知。 

五、本專班得不足額錄取，但甲、乙兩組招生名額得流用。(新住民除外) 

六、網址：http://www.nd.ntu.edu.tw/。 

聯 絡 電 話  (02)33663320 

http://www.nd.ntu.edu.tw/

